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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服 务 合 同 书

（委托服务、合作服务）

项 目 名 称：直溪镇专项事务法律顾问服务

委 托 方(甲)：常州市金坛区直溪镇人民政府

受 托 方(乙)：江苏六友律师事务所

签订地点： 常州市金坛区

签订日期： 2022 年 12 月 29 日

有效期限： 2022年 12 月 29 日至 2023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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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合同

甲乙双方按照常州市金坛区直溪镇专项事务法律顾问服务项目招标结果并

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的规定，签订本合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服务内容和要求

（一）服务内容：

为东方日升二期项目代建事宜、盐穴开发及利用事宜、威龙公司资产盘活事

宜、五信、金阳、恒成合规处理事宜提供法律顾问服务

（二）服务要求：

第二条 服务期限：2023 年 12 月前完成各事项

第三条 验收标准和方法：经甲方认可。

第四条 报酬和支付方式

（一）报酬：本合同报酬为人民币 玖拾万元整（￥900000）。

（二）支付方式：

1.出具东方日升的代建租赁协议，付至此事宜价款的 100%。

2.出具盐穴开发思路及立法建议，付至此事宜价款的 100%。

3.出具对恒成公司的通知材料，付至此事宜价款的 80%；恒成公司搬离，付

至此事宜价款的 100%。

4.出具威龙法律风险化解方案，付至此事宜价款的 20%；资产挂牌后的十日

内，付至此事宜价款的 50%；处置完毕付清此事宜价款的余款。

5.出具五信法律风险化解方案，付至此事宜价款的 50%；执行款项依法执行

完成，付清此事宜价款的余款。

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足额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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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项价格：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价格（万元）

1 东方日升二期项目代建事

宜法律服务

出具东方日升的代建租赁协议 16

2 盐穴开发及利用事宜法律

服务

出具盐穴开发思路及立法建议 30

3 威龙公司资产盘活事宜法

律服务

出具威龙法律风险化解方案，资产挂

牌，处置完毕

30

4 五信合规处理法律服务 出具五信法律风险化解方案，执行款项

依法执行完成

7

5 恒成合规处理法律服务 出具对恒成公司的通知材料；恒成公司

搬离

7

合计 90

第五条 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向乙方询问工作进展情况及相关内容，有权阐述对具体问题的

意见和建议。

2．若乙方人员不按本合同相关内容履行其职责，有权要求更换乙方专业人

员。

3．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相关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有

效；应配合乙方现场踏勘、沟通协调等事宜，并提供相关工作便利。

4．依据本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相应报酬。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所需的资料及相关工作便利。

2．乙方应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遵循诚实、勤勉、尽职的

原则，按合同约定及相关技术规程为甲方提供相应服务。

3．依据本合同约定，向甲方收取相应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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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保密义务

甲乙双方均应承担保密义务。双方保证对在讨论、签订、执行本协议过程中

所获悉的属于对方的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文件、资料以及通过上述文件、资

料所形成的技术成果予以保密。

未经该文件、资料的原提供方同意，另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该文件、

资料以及通过上述文件、资料所形成的技术成果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或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七条 技术成果的归属

甲方利用乙方的工作成果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属于甲方所有；乙方利用甲

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属于乙方所有。

第八条 不可抗力

如发生包括但不限于天灾、火灾、爆炸、天气、疫情、疾病、战争、起义、

内乱、暴动、政府行动或电力故障等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任何一方延迟履行或者

无法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则受不可抗力影响而延迟履行或无法履行的一方不

承担延迟履行或者无法履行的责任，但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尽快通知对方，

由双方另行协商后解决。

第九条 合同的变更

（一）本合同的变更，除双方另有约定外，均需双方共同协商同意并以书面

方式做出。

（二）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并达成一致后，可以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是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补充协议的

约定与本合同不一致的，则以补充协议为准。

第十条 违约责任

甲方未按照约定提供必要的资料及相关工作便利，影响工作进度和质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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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或者逾期接受工作成果的，支付的报酬不得追回，未支付的报酬应当支付。

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按时按质完成相关工作的，应当承担减收或者免收报酬

等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 解决争议的方法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

双方均可向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本合同应继续执行。

第十二条 合同的效力

（一）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二）本合同壹式捌份，甲乙双方各执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常州市金坛区直溪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江苏六友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日期： 年 月 日


	  委 托 方(甲)：常州市金坛区直溪镇人民政府
	第一条 服务内容和要求
	第二条 服务期限：2023年12月前完成各事项
	第三条 验收标准和方法：经甲方认可。
	第四条 报酬和支付方式

	（三）分项价格：
	第五条 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 保密义务
	第七条技术成果的归属
	第八条 不可抗力
	第九条合同的变更
	第十条 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 解决争议的方法
	第十二条 合同的效力


